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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《巴彦淖尔市丹勒格郭勒沟河流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巴彦淖尔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巴彦淖尔市丹勒格郭勒沟河流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已收悉，经现场核查、审议研究后，现对该项目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总投资 1184.96万元,环保投资119万元,场址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宝力格嘎查，起点坐标为东经106°14′43.000″、北纬40°28′48.000″，治理终点坐标为东经106°15′49.000″、北纬40°28′9.000″。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疏浚规整治理1.66km；清运阻水土坝3道，清运长度240m；清运临策铁路桥与G7包高速公路桥之间的积形滩1处，清运长度80m；重建导流墙1处，建设长度25m；布设界桩34处。根据《巴彦淖尔市丹勒格郭勒沟河流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结论和意见，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项目地点、性质、规模、流程工艺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。

     二、项目属于河道治理工程，主要环境影响为施工期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产生的少量施工废水收集于沉淀池内，用于洒水抑尘；施工场地设置移动卫生间，施工结束后清运至附近乡镇污水处理厂。

 2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，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在开挖集中区、施工场区和运输道路洒水降尘；土方临时堆场采取苫盖措施；工程应选择在非汛期分段进行。

3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，落实各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 本工程产生弃土全部运至河道左岸1处土方临时堆场暂存，采取临时苫盖措施，后期外售综合利用。废建材、包装袋回收利用；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附近垃圾点。

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，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运输优化安排施工车流量，运输车辆禁止鸣高音喇叭；施工机械选用噪声较低、振动小、能耗小的环保型设备，减少噪声。
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，落实生态保护措施。施工期对弃土暂时堆放场做好水土保持防护措施，包括在临时堆土场四周采用装土编织袋进行拦挡防止水土流失，采取苫盖等措施；待工程施工完成后将生产区的设施全部拆除，并清除所有的建筑垃圾、杂物及废弃物，按照原地类植被进行生态恢复。 
三、项目完工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四、项目实施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磴口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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